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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 6 屆第 4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整 

貳、地點：臺北市市府大樓 N215 會議室（2 樓西北區） 

參、主席：蔡副市長炳坤 

肆、出席委員：余委員燦華(代理人陳秋芳)、王委員兆慶、楊委員金寶、姚委員秀慧、林委員月

琴、陳委員姵儒、林委員阿香、蔡委員雯琪、徐委員千舜、許委員弘政 

伍、列席人員：鐘執秘雅惠、王幹事彥晴、本市信義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紀錄：蔡宜君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報告案 1：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前次會議紀錄准予備查。 

 報告案 2：前次委員會議決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追蹤。 

1. 六一報二：請業務科制定準公共化機構被退出合作簽約對象後，家長如就托原單位補助 

終止，後續之轉介流程及資源，解決家長托育需求。。 

     主席裁示：請業務科修正流程為機構退出準公化時，社會局同時發文給機構及家長而非

發文給機構後再發給家長。本案除管。 

報告案 3：本市托育業務報告。 

主席裁示：依委員意見修正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服務表格。本案准予備查。 

 

提案 1：為李○○申請擔任居家托育人員，刑事案件紀錄具竊盜等案件，得否擔任居家托育

人員案。 

主席裁示：同意李君取得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但僅以提供「在宅」托育服務為限，

並加強訪視。 

  

 提案 2：為公告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及臺北市準公共化托育服務價格上限 

一覽表案。 

主席裁示：本案維持原公告收費不予調整。 

 

  提案 3：建請微調「臺北市準公共化托育服務價格上限一覽表」，將準公共化托育人員收費基

準，改為日間托育「每增減一小時得增減一千元」，而非目前 11、12 小時皆為相同

收費金額之規定。 

主席裁示：本案通過。 

 

提案 4：本市準公共化合作私立托嬰中心收費調漲審議案。 

主席裁示：本案通過，並以新收托兒童為適用對象。 

 

臨時提案 1：為訂立本市居家式到宅托育收費一案。 

主席裁示：委員意見供業務科參考。 

散會：上午 11 點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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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北市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 6 屆第 4次會議委員發言摘述 

記錄：蔡宜君 

報告案 2： 

1、 作業流程內容無誤，建議修正流程為機構退出準公化時，社會局同時發文給機構及家長而非

發文給機構後再發給家長。 

2、 建議公告退出準公共化托嬰中心，讓有送托需求家長知悉。業務科回應現行無公告之法源依

據，但該機構會自社會局網站公告之準公共化名冊刪除。 

 

報告案 3： 

1、 表 2 托嬰中心收托概況建議分列大公托、小家園、準公共化私立托嬰中心及私立托嬰中心，

並載明核定收托數、實際收托數及收托率。 

2、 表 3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概況建議修正(1)「服務人數」之定義不明確，修正為登記保母數，(2)

親屬保母中央已定調為家內照顧，應列為父母或家屬照顧，(3)名列準公共化、非準公共化及

待職保母數，及收托情形。 

3、 現行 126 小時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為居家保母之職前訓練，以托嬰中心廣開的趨勢下，市府可

考慮開辦托嬰中心職前訓練課程。 

4、 目前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有辦理機構轉進班，讓保母受訓後有機會進入機構工作，建議可協請

開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之單位轉知轉進班訊息。 

5、 保母專業訓練課程已有許多學科、法規課程，建議轉進班可增加實務操作的課程。 

6、 定點臨托定價為每小時 200 元，對某些行政區家長負擔較為沉重，另因市府對定點臨托承辦

單位有規定一定之服務量，應考量各行政區家長經濟水準調整收費，以符公平原則。 

7、 目前北市兒童大宗仍以親屬照顧為主，建議市府應投入更多資源予此類家內照顧兒童。另北

市親子館及友善園應提升品質服務內涵，非僅衝高服務量。 

 

提案 2： 

1、 托育收費應由家長端了解，建議可研議以電訪家長或 E化問卷等方式讓家長直接回傳社會局，

以調查收費真實性。 

2、 讓家長直接回傳意見至社會局另一層涵義為讓保母知悉家長有另一管道可反應，對保母有制

約效果。 

 

提案 4： 

1、 托嬰中心應加強預決算概念。 

2、 調費應讓機構中托育人員知悉，市府應查核托嬰中心調整收費後是否落實於托育人員薪資及

福利。 

 

臨時提案 1： 

1、到府工作項目因家長需求而傾向個別化服務，收費也因此個別差異性大。如工作時數、照顧兒

童數、兒童年齡、兒童照顧的特殊性、工作內容(是否打掃、洗衣、接送……)等。政府難以規

範個別多元化服務之統一定價。 

2、聘請到府保母多為經濟狀況佳或有特殊需求之家長，有時也做為支援人手，協助主要照顧者。

如政府訂立價格即應同步規範監督管理項目(如工作內容、配合環境檢核等)，惟依現行法規，

到宅托育家長得切結後拒訪，實務執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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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宅托育統計結果差異性大，市場行情未有集中性及共通性。因訂立到宅收費困難，目前各縣

市皆未訂立。 

4、中央未對到府保母中央有適切管理規範，且實務經驗上家長拒絕家訪比例很高，政府無公權力

介入協助家長控管托育品質，亦無法達成推動準公共化之目的。 

 

散會：上午 11 點 45 分 

 

 


